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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以來，不少法官作出被指輕判，甚至放生暴徒的判決，引發社

會對司法機構的廣泛關注。退休裁判官、大律師黃汝榮近日接受網媒訪問

時形容，「真是覺得好痛心！香港的司法機構爛得如此嚴重！」他指稱，

香港的法官85%都是「黃色立場」，法官判案立場先行，不斷為被告創

造出答辯理由、找藉口釋放等。他又揭露司法機構的諸多弊病，包括法官

遴選制度寬鬆、司法機構「馬房文化」盛行，令市民對司法的信心愈來愈

低。

法官立場先行 減民司法信心
退休裁判官黃汝榮批85%「黃官」稱司法機構「馬房文化」盛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東區裁判法院高級二等
檢控主任黃華芬涉嫌利用律
政司內部電郵系統，向全體
檢控主任發出電郵煽動同僚
參與非法集會，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周浩鼎昨日表示，律
政司必須嚴肅查明事件，並
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詳細交代如何處理失德
檢控人員的事宜，及未來如
何採取具阻嚇力措施，確保
防止失德檢控人員參與黑暴
刑事案件，以挽回公眾的信
心。
周浩鼎指出，有關電郵以
暗示方式鼓勵同僚在限聚令
下參與非法集會，事態嚴
重，律政司必須嚴肅查明事
情，一旦發現有違規者，須
作出嚴正的懲處。

煽同僚參與違法行為荒謬
他強調，律政司肩負維護

法治及為守法把關的責任，
然而檢控人員竟然鼓勵同僚

參與非法集會作違法行為，
行為極荒謬，更嚴重打擊律
政司履行檢控的公信力，亦
令公衆憂慮社會秩序及公共
安全受威脅。
除黃華芬事件外，周浩鼎

指出，律政司檢控人員翁達
揚早前出版書刊，涉嫌教人
如何在違法抗爭中脫罪的失
德事件，而他已要求律政司
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詳細交代如何處理上
述失德檢控人員的事宜，及
未來如何採取具阻嚇力措
施，確保防止失德檢控人員
參與黑暴刑事案件，以挽回
公眾的信心。
據《大公報》昨日報道，
翁達揚在事件後已被調職，
不能處理涉及公眾秩序活動
的案件，律政司並啟動內部
既定程序處理個案，跟進任
何涉嫌違規的行為，又指翁
達揚最近已經離開公務員隊
伍，日後亦會審慎處理律政
司內每宗外間工作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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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三權分
立」常用於形容主權國家的政治架構，不適
用於香港，基本法亦清楚表達香港的政治架
構是行政主導，但公民黨仍不斷聲稱「『三
權分立』由基本法訂明」，企圖誤導市民。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再在facebook發文，駁
斥公民黨的歪理。他引用有關的基本法條
文，指出基本法規定中央可以限制香港立法
權和司法權，聲稱香港是「三權分立」是漠
視中央的立法權以及對基本法的解釋權。
梁振英在文中引用了基本法的有關條文：
第十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
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備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
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
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
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

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
效。」
第十八條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
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
律。」
梁振英指出，以上是基本法第二章，即中
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中的兩條，說明
中央的立法權以及對香港立法會立法權的制
約。將香港的政治體制說成是仿如外國主權
國家的「三權分立」，是漠視中央的立法
權。
同理，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
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如有
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
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

上述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出
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
書。再者，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基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
因此，梁振英強調，將香港的政治體制說

成是仿如外國主權國家的「三權分立」，是
漠視中央對香港司法機關司法權的限制、漠
視中央對基本法的解釋權。

梁振英引基本法
駁訟黨「三權」歪理

黃汝榮在《堅料網》的訪問中直言，自
己曾對香港的司法、法治極具信心，

但現實卻非常殘酷，尤其是去年修例風波以
來，許多判案都令人無語、無奈，並指稱香
港法官有85%的立場都是「黃色」，經常因
為同情被告的立場而釋放被告。

用「創意」向被告暗示可釋放理由
他形容，現在很多法官完全無公義、無質
素，完全被個人立場控制，儘管被告人本身
或辯護律師沒有答辯理由，法官甚至用自己
的專業知識及「創意」，向被告暗示一個可
以釋放的理由，令罪犯有脫罪藉口，這樣的
案件多不勝數。
他舉例說，一名因為用腐蝕性液體潑向紀

律部隊宿舍的被告，在法庭上認罪，判罰
200元，但連違反限聚令都要罰2,000元，
這些向紀律部隊挑釁的行為，就簡單判罰
200元，他質問道：「怎樣解釋？怎能服
眾？」據悉，修例風波期間，有許多次警察
找不到法官約時間簽發拘捕令的情況。

向紀律部隊挑釁罰200元怎服眾
黃汝榮分析指，如今法官質素差、經驗不

足的原因是近年法官遴選制度不嚴格，以及
司法界的「馬房文化」非常嚴重。在上世紀
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司法界內就有「澳
洲幫」、「英國幫」、「本地幫」等幾個幫
派，幫派間親疏有別，幫派內則互相取暖。
他續說，如今「馬房文化」也演變成「網

球幫」、「高爾夫球幫」、「教堂幫」，如
果能進入到這「三幫」，識埋堆，幾乎就可
以扶搖直上。
黃汝榮說，現在聘任法官最重要是聽話，

不要與司法部有不同聲音，否則會受到「很
多壓力」，面臨多方「打壓」，上級法官更
會在適當時候暗示「你要聽話」。

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黃汝榮認為，香港
鮮有熟悉國家安全法律的法官和律師，並直
言「反共」、「恐共」的認知在法律界「根
深蒂固」，許多法官抗拒去內地交流和培
訓。黃汝榮於2002年應邀去清華大學交
流，當時很少法官欣賞該交流活動，私下更
貶低內地法律和司法系統。

倡涉國安法案由獨立部門檢控
黃汝榮強烈建議，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

件，一定要由獨立的部門作出檢控，並在香
港挑選精英法官，深入進行背景審查，然後
到內地接受培訓，加強國家安全概念，否則
香港國安法一定會被「架空」。

■黃汝榮形容，「真是覺得好痛心！香港的司
法機構爛得如此嚴重！」 《堅料網》圖片 ■黃汝榮指稱香港法官有85%的立場都是「黃色」。 資料圖片

■梁振英再在facebook發文，駁斥公民黨的
歪理。 fb截圖

15歲女學生陳彥霖的死因研訊有結
果，死因裁判官明確排除「非法被
殺」，陪審團最終一致裁定「死因存
疑」。陳彥霖之死是去年修例風波攬
炒派散播謠言、煽動仇恨的典型例
子，死因庭的裁決戳穿攬炒派謠言，
讓市民認清攬炒派的真面目，堅決抵
制黑暴，讓香港回歸法治。

死因研訊釐清了陳彥霖死亡的諸多
疑點，裁判官高偉雄在引導陪審團的
時候指出，沒有證據顯示陳彥霖是被
襲擊等原因致死，因此排除「非法被
殺」的可能性。高偉雄又提醒陪審
團，在法庭聽到的證供才是證據，不
要以報章、傳媒報道審案，要作出獨
立考慮。

裁判官之所以要提醒陪審團不要受
報章、傳媒報道影響，是因為陳彥霖
去年9月被發現赤裸浮屍於將軍澳海
面後，攬炒派就在網上言之鑿鑿地造
謠影射「警察殺人」。一開始是別有
用心的網民，圖文並茂發放一名女示
威者的被捕照片與陳彥霖的照片，暗
示兩人是同一人，並播謠稱陳彥霖因
示威被捕，繼而遭「棄屍大海」，聲
稱「是被香港警方謀殺」。

隨後《蘋果日報》等「黃媒」接力
大肆造謠傳謠，聲稱陳彥霖死前是參
與示威活動而被警方拘捕。警方多次
澄清陳彥霖屍體經解剖無發現疑點，

陳彥霖生前就讀的學院更公開了16段
校舍閉路電視影片，顯示陳獨自一人
於校內徘徊，之後赤雙腳獨自離
校；連陳彥霖母親接受訪問都表示相
信女兒是自殺而非他殺。

但攬炒派樂此不疲地散播陳彥霖
「被警方滅口」的謠言。不僅如此，
攬炒派甚至編造陳彥霖的母親是「假
老母」「戲子」的謊言，企圖令謊言
謠言更逼真，以進一步誤導市民、刺
激仇恨情緒。如今死因研訊結果，駁
斥了陳彥霖「被自殺」的荒謬說法，
暴露出攬炒派通過惡意造謠蠱惑人
心。

在修例風波期間，「8．31 太子站
死人」「爆眼女」、孕婦被非禮、中
大女生被性侵等等謠言滿天飛。這些
謠言的背後，是攬炒派為達政治目
的，扭曲真相，鼓動部分市民尤其是
年輕人仇警仇政府，淪為攬炒派反中
亂港的炮灰 ，令黑暴攬炒變本加
厲。

一名正值花季雨季的少女墮海身
亡，令人惋惜，但更令人痛心的是，
她的不幸竟然被人利用作政治彈藥，
無底線地造謠歪曲。死因庭裁決釋除
公眾疑慮，還陳彥霖媽媽一個公道，
還警方一個公道，更重要是，令市民
大眾看清真相，唾棄攬炒派的謠言歪
理，回到理性的正軌。

陳彥霖「被殺」之說破產 戳穿攬炒派謊言
近期多宗案件的量刑裁決，均引發社會爭議，有

法律界人士擔憂情況持續，難免導致社會混亂，動
搖公眾對本港法治公正公平的信心。英美等普通法
適用國家早已制定明確的量刑指南，設立或成立監
察司法及量刑委員會，銳意推動司法改革，確保法
庭的量刑、裁決公平透明，符合公眾利益。本港司
法機構亦應與時俱進，順應民意，仿效英美司法改
革，接受由社會各界組成具公信力的獨立機構監
督，令法庭的量刑裁決真正彰顯法治公義，增強公
眾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和信心。

最近與反修例風波有關的多宗案件，法庭的量刑
裁決備受質疑。早前，有12名涉及反修例案件的被
告在保釋期間潛逃；有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美化被
告，明顯表達個人政治立場，對作供的警員則窮追
猛打，拒絕接納警員證供，甚至聲言警員「誇大其
辭」，令多宗案件的被告成功脫罪。

法庭保釋太鬆、量刑過輕的情況越來越普遍，不
能不讓公眾對法庭能否秉持公正公道存疑，要求法
庭也應接受監督的呼聲越來越高。特區終審法院前
常任法官列顯倫近日撰文，批評本港法庭持續讓公
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導致過去一年街頭
混亂；列顯倫認為（本港法庭）是時候需要緊急改
革了。

本港的法律制度、司法體系與英美普通法體系同
源。為了更好地保證量刑的公正透明和一致性，英
美司法體系多年來一直積極探索量刑規範議題，設
立規範的量刑標準，制衡法官的量刑權力。英國的
量刑制度始於上世紀80年代，其後成立獨立的量刑
指南委員會，對多項罪行設定量刑指引。在時任司
法大臣施仲宏推動下，於2010年設立英國量刑委員

會，以進一步確保法院量刑公平透明和一致。美
國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早於 1970 年代
中期便展開連串改革運動，促使國會在 1984 年通
過《量刑改革法》，授權成立量刑委員會，統一
指導量刑。由此觀之，英美設立量刑委員會的背
景，與本港要求改革量刑準則，都是認為量刑決
定已不僅僅屬於司法職能，更應肩負符合公眾利
益的需要。

基本法和本港社會傳統都強調司法獨立，包括特
首和行政機構在內，任何人不得干預司法獨立，不
得妨礙司法公正，但是，司法獨立只是要確保法官
判案不受外界干擾，但並不等於司法機構「無王
管」。社會不能對法庭、法官進行攻擊，但可以對
改善法庭的運作、保證司法公平公正提出有建設性
的建議。

法律界有句名言：「公義不止要彰顯，更要被看
得見。」法庭所判處的刑罰要彰顯法治公義，才能
取得公眾的尊重和信任，這是非常重要的。現時本
港有法官在審理某些案件時，特別是審理反修例風
波的案件上帶有個人政治立場和偏見，以致案件的
判刑、量刑未能產生足夠阻嚇力，反而變相縱容違
法暴力。

法官偏頗立場愈來愈明顯，而監察司法機構的機
制明顯不足，政府及司法機構必須審慎看待，提出
必要的司法改革措施，包括參考外國做法，設立專
門委員會，通過吸納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及參與，
制定劃一、明確及合理的量刑決定，確保司法機構
不偏不倚、不持立場、依法公正判案和處事，與社
會各界共同努力，珍惜本港良好法治此一寶貴的無
形資產。

推動司法改革 增強公眾法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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